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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会议 

理事会会议，第一部分 

2019年 2月 25日至 3月 1日，金斯敦 

临时议程* 项目 11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与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关系 

  秘书处的说明 

 一. 背景 

1. 编写本说明是为了帮助理事会考虑应如何在“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

草案(ISBA/24/LTC/WP.1/Rev.1)中体现该草案与区域环境管理计划之间的关系。特

别是，理事会需要考虑是否要承担制订此类计划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义务，此类

计划本身并非法律文书。理事会还需要考虑此类计划是否会产生法律义务，如果

是的话，这些义务对缔约国、担保国和承包者而言具有何种性质和程度。 

 二. 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现状 

2. 根据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一六五条第 2(e)款提出

的建议，于 2012年依照理事会的决定(ISBA/18/C/22)设立了第一个区域环境管理

计划(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该决定为理事会根据《公约》第一六二条制定此类

计划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且，根据《公约》第一四五条，这是确保有效保护海洋

环境免受“区域”内活动可能产生的有害影响而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克拉里

昂-克利珀顿区的计划还按照海管局“区域”内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的要

求，实施了预防性办法。 

  

__________________ 

 * ISBA/25/C/L.1。 

https://undocs.org/CH/ISBA/24/LTC/WP.1/Rev.1
https://undocs.org/CH/ISBA/18/C/22
https://undocs.org/CH/ISBA/25/C/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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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理事会核可海管局的环境战略之后并根据理事会在 2018 年 2 月确定的优

先事项，举办了两次重要研讨会。第一次研讨会于 2018年 5月在中国青岛举行，

重点是制定西北太平洋富钴结壳的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第二次研讨会于 2018 年

6 月在波兰什切青举行，重点是为洋脊多金属硫化物制订此类计划。在研讨会期

间取得了重大进展，主要是在到 2020 年制定此类计划的拟议路线图方面。在设

计和执行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计划的经验的指导下，与会者在路线图中强调，需

要通过由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的透明和包容进程，并利用在现有最佳科学知识基

础上开展的强有力的科学案例研究，制定区域环境管理计划。 

4. 虽然理事会决定制定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依据是根据《公约》分配给理事会

的权力和职能，但这些计划本身并不是法律文书，而是环境政策文书。例如，克

拉里昂-克利珀顿区计划的一个特点是建立一个由九个特别环境利益区组成的代

表性网络，作为区域式管理工具发挥作用。根据理事会的决定，在五年内或在法

律和技术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之前，不得在这些地区进行勘探或开发。这些规定不

取代《公约》规定的具体法律权利和义务，也不取代海管局的规则、规章和程序。

相反，鉴于需要对“区域”内活动的发展采取预防性办法，这些规定澄清了理事

会打算如何适用这些规则、条例和程序。同样，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计划规定了

秘书处、承包者、担保国和科学研究人员等各类行为体应开展的各种活动，以便

确立合理的科学基线及其他事项。这些建议不是以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义务的形式

提出的，事实上也不可能这样做。 

 三. 利益攸关方对规章草案的评论 

5. 在对规章草案最新版本提出的若干评论意见中，有人指出，在启动开发活动

之前，应首先制定区域环境管理计划。为此，理事会请委员会审查规章草案第 2

条第 5款中与区域环境管理计划有关的“如有”一词的使用情况，并考虑在规章

草案下一版中将此类计划作为硬性要求(ISBA/24/C/8/Add.1，附件一，第 2(d)和 5(c)

段)。 

6. 提出这一点的利益攸关方经常指出，应在授予开发合同之前制定区域环境管

理计划。还有人指出承包商需要遵守这些计划，一些人则认为这些计划应当是强

制性的。然而，有人告诫说，应避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通过阻碍制定和通过

相关的区域环境管理计划，使工作计划无法得到批准。 

7. 如上所述，很难要求承包者遵守区域环境管理计划，因为这些计划不具有法

律约束力，因此不对承包者形成法律义务。要实现同样的目标，更有效的办法可

能是要求根据区域环境管理计划中的目标对承包者的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进行

评估。如果承包者的环境管理和监测计划不能对这些目标作出充分贡献，将需要

加以修订，或以不充分为由予以拒绝。 

8. 作为一项环境政策，理事会可决定在执行区域环境管理计划之前，不得在相

关区域授予开发合同。然而，理事会不需要为作出这一决定制定一项规章。正如

制定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计划所表明的那样，根据《公约》第一六二条和第一四

https://undocs.org/CH/ISBA/24/C/8/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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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条，理事会已经拥有制定环境政策和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力。此外，“区域”内

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旨在规范海管局与承包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鉴于《公

约》中已包含理事会制定区域环境管理计划的权力，理事会似乎没有必要通过规

章来约束自己，而且这在法律上也不适宜。 

 四. 建议审议和讨论的事项 

9. 请理事会注意本说明中提出的问题，并酌情向法律和技术委员会提供进一步

指导。 

 


